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动议恢复二读辩论《2012 年税务及印花税法例

（另类债券计划）（修订）条例草案》致辞全文（只有中文） 

2013年 7月 10日（星期三）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七月十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动

议恢复二读辩论《2012 年税务及印花税法例（另类债券计划）（修订）条例草

案的致辞全文︰ 

 

主席： 

 

  首先，我要感谢法案委员会主席陈鉴林议员、各位委员、立法会秘书处同

事及法律顾问在过去半年所付出的努力，令审议《2012 年税务及印花税法例（另

类债券计划）（修订）条例草案》的工作得以顺利完成。我亦要感谢各位议员

支持条例草案在今日恢复二读辩论，让条例草案建议给予伊斯兰债券的税务框

架可以尽快落实，有助香港成为便利伊斯兰债券发行及交易的平台。 

 

  我同时藉此机会，向曾经出力支持条例草案的人士及团体致谢。他们包括

出席法案委员会会议的代表团体，以及曾在我们公众咨询中提出意见的市场人

士、有关机构及专业团体。我感谢他们就条例草案提出宝贵意见，条例草案已

适当地吸纳了他们的具体建议，务使有关税例切合各方的需要。 

 

  主席，环球伊斯兰金融市场的规模在过去 30 年增长超过 10倍，至二零一

二年底其总值已达至 16,000 亿美元，其中伊斯兰债券发行量更录得明显增幅。

伊斯兰债券于二零一二年的全球发行量达到 1,310 亿美元，较二零一一年上升

54%，可望在二零一三年再创新高。伊斯兰金融在环球金融领域上迅速冒起，

香港应该充分把握机会，促进本港金融市场的产品和服务多元化的发展，藉以

巩固香港作为资产管理中心的地位。而且，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国家的全球

金融中心，香港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能够配对集资者以及来自中东、中国以

至世界各地对伊斯兰金融产品有兴趣的投资者，以满足双方的集资和投资需

求。 

 

  正因如此，为伊斯兰金融产品构建一个理想的交易平台，一个利便市场的

税务法律框架是不可或缺的，其他金融市场例如英国、马来西亚、日本及新加

坡亦朝同一方向改革税例。伊斯兰债券的产品结构较传统债券的产品结构复

杂，在我们现有税务法例下，发行伊斯兰债券需要承担额外的利得税或物业税，

又或因多重的资产转移而要涉及另外的印花税支出。有见及此，我们建议修订

税例，以清除市场人士认为不利香港发展伊斯兰债券市场的税务障碍。 



 

  主席，我必须强调，条例草案并非为伊斯兰金融界别提供特殊的税务优惠，

草案的目的是确保经济本质类似的金融工具能够得到相若的税务处理。条例草

案已订明条文涵盖环球市场上多款最常见的伊斯兰债券的基本产品结构。我们

也采取宗教中立的草拟原则，在税例下提述有关产品为「另类债券计划」。条

例草案亦订立条款，授权财政司司长日后可藉附属法例形式，扩大「另类债券

计划」涵盖的产品结构种类范围，以配合市场发展。 

 

  为确保拟议的另类债券计划在经济本质上与传统债券无异，条例草案就另

类债券计划的税务处理订立一套合资格条件，使符合资格的产品获得相若的税

务待遇。这些条件可减低避税的可能，并要求受惠的伊斯兰债券在香港上市、

发行、销售或结算托管，从而推动本港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条例草案修订

现行《税务条例》及《印花税条例》的相关条文，为指明另类债券计划中的相

关债券及投资安排提供税务宽免。 

 

  主席，法案委员会认同并支持这个法律框架和有关的具体条文。政府亦因

应委员会的意见，提出相应的委员会审议阶段修正案。修正案主要是为条文作

技术性及草拟上的修订，使条文更清晰明确，从而令市场人士更容易理解条文

的用意及执行细节。 

 

  主席，为了使伊斯兰金融能在香港蓬勃发展，法例修订需要有积极的国际

推广及人才培训工作加以配合。金管局及财资市场公会不时举办伊斯兰金融讲

座及研讨会，务求加深本地市场人士对伊斯兰金融的认识，例如最近由伊斯兰

金融服务委员会在香港举办、并由金管局协助统筹的研讨会便吸引了香港及区

内外众多市场人士参加。日后，我们会继续和市场人士，以及各监管机构（包

括金管局及证监会），推动伊斯兰金融市场的发展，并吸引世界各地伊斯兰债

券的发债者及投资者使用香港的金融平台，进行基金及资产管理、融资发债，

以及相关的金融活动。 

 

  主席，伊斯兰金融在环球金融体系中具有相当潜力。在香港推动伊斯兰债

券市场，会提升我们金融服务行业的竞争力，并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及

资产管理中心的地位。因此，我恳请本会支持通过条例草案，以及我稍后在全

体委员会审议阶段动议的修正案。 

 

  我谨此陈辞。多谢主席。 

 

 

完 


